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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阳市水利局关于切实做好夏季高温汛期

全市水利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局各科室、各企事业单位：

当前，我市进入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安

全监管任务压力艰巨，为切实做好夏季高温汛期的全市水利

安全生产工作,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对高温汛期水利安全生产工作进行

再检查再落实

各单位要把做好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摆到突出位置，

切实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逐级、逐岗、逐人严

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强化各项防范措施。要深入分

析查找本单位高温时期和汛期水利安全生产存在的突出问



题和薄弱环节，结合汛前水利安全生产自查自纠和监督检

查，立即对汛期和高温时期水利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检查、

再推动、再落实。要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切实落实主体责任，

对因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工作不到位的，要立即纠正，

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责任。

二、突出重点，深入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各单位要根据网格化管理工作的要求，明确高温时期和

汛期水利安全生产重点领域和防范对象，突出重点部位、关

键环节，全面加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发现隐患和问题，

要立即整改。对于一时不能完成整改的隐患，要做到治理责

任、资金、措施、期限和应急预案“五落实”，尽快消除隐患。

要进一步加强对水利在建工程、运行工程等领域的安全风险

防控工作，确保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对开放式的水利景点及水库、塘坝的

巡查检查，做好安全围护，在主要出入口及临水地段设置明

显的安全标志标牌，严防溺水事件发生。

三、强化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做好应急响应与处置工作

各单位要结合当前汛期和高温特点，进一步完善各项应

急预案。按照水利工程安全度汛的有关要求，及时掌握雨情、

水情、汛情，加快完善预警预报设备设施，加强工程工况监

测，畅通信息传递渠道。要加强与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联系，

进一步完善应急协调联动和快速反应机制，落实应急物资、

队伍装备等，确保水利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  



四、加强行业监管，保障全市供水安全

供水安全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当前正值用水高

峰时期，有关单位需加强行业监管，保障全市供水安全。要

督促全市各公共供水企业切实做好供水设施的安全保障工

作，成立应急抢修队伍，加强巡查和保卫，对生产关键工序、

设施设备严加防范，对取水头部、加氯间、出厂水总管、增

压泵站、二次供水设施和过河过桥的管道等重要设施严防投

毒、破坏等，同时加强出厂水质检测监控。

五、认真做好防暑降温等劳动安全防护工作，切实提高

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各单位要做好防暑、防触电、防火、防坍塌、防机械伤

害等各项工作措施，严格执行国家关于高温时期工作时间的

规定，严禁加班加点或变相延长劳动时间。根据高温季节生

产作业特点，要合理安排和调整工作时间，采取错时作业、

轮换作业等措施，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适当增加劳动者

的休息时间,减轻劳动强度，改善露天和高温作业场所的通

风、隔热、降温条件，确保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防

止人员中暑。要关心一线员工的身体健康，做好暑期劳保用

品、防暑降温用品的发放和使用工作，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

作条件。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开展安全生产知识的培训与

讲座，广泛宣传和普及夏季高温和汛期水利安全知识，提高

对突发事故的自救能力。

六、恪尽职守，切实做好汛期值班值守工作

各单位要切实加强汛期值班值守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干



部到岗带班、关键岗位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节假日期间值班

值守制度，确保通信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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